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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恒太照明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收到应诉通知书的日期：2024 年 4 月 16 日 

诉讼受理日期：2024 年 4 月 12 日 

受理法院的名称：江苏省海安市人民法院 

 

二、有关重大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和进展情况 

（一）（原告/上诉人）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安徽派锐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邵申林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吴娅萍、韩旭、江苏盛望律师事务所 

其他信息： 曾用名：富安电子（南通）有限公司（2020.11-2023.11） 

 

（二）（被告/被上诉人）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江苏恒太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李彭晴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周永旺、孙沙舟、上海段和段 (南通) 律师事务所 

 

（三）纠纷起因及基本案情： 

被告江苏恒太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恒太公司)向原告安徽派锐智能

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派锐公司) 采购驱动器用于被告恒太公司所生产的



LED 灯具产品，双方签订了《采购协议》和《质量协议》。 

2023 年 5 月至 7 月期间，双方共同对货款金额进行对账，对账金额合计

1,419,607.01 元，原告派锐公司按照对账金额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被告恒太

公司因驱动质量问题未支付货款。 

2023 年 4 月 15 日，被告恒太公司将部分货物退回给原告派锐公司，原告派

锐公司完成返工后，被告恒太公司因质量问题拒绝提走相应货物。该部分货物价

值合计为 284,209.52 元，至今仍堆放在原告派锐公司的仓库，原告派锐公司遂提

起诉讼。 

 

（四）诉讼的请求及依据： 

原告与被告的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的相关

规定，原告派锐公司的诉讼请求如下： 

1.判令被告恒太公司提走退回的全部货物并支付货款 1,730,238.53 元及逾期

付款违约金（以 1,730,238.53 元为基数，按 20%计算）。 

2.判令被告恒太公司承担本案的案件受理费、保全费、保险费 2,045 元。 

 

（五）案件进展情况： 

被告恒太公司接到原告派锐公司的起诉状后提起了反诉，向江苏省海安市人

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派锐公司支付违约金人民币 20 万元；2.判令派锐公

司承担律师费 5 万元；3.判令派锐公司承担本案案件受理费。 

反诉被告派锐公司辩称，恒太公司反诉诉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具

体理由如下：一、派锐公司所供应的产品与双方共同确认的样品一致，并且已通

过了恒太公司的验收。二、恒太公司现提出的所谓质量问题，尚需证据予以证明，

且该问题仅仅是小的瑕疵，并不影响使用，其主张退货即解除合同缺乏事实和法

律依据。三、恒太公司主张违约金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四、关于律师费的承担

问题。 

原告(反诉被告)派锐公司与被告(反诉原告)恒太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江

苏省海安市人民法院于 2024 年 4 月 12 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 2024

年 6 月 6 日、6 月 18 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因案情复杂，依法转为普通程



序，于 2024 年 7 月 22 日、2025 年 1 月 17 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 

 

三、判决情况（适用于判决或裁决阶段） 

于 2025 年 1 月 22 日收到江苏省海安市人民法院在 2025 年 1 月 20 日作出的

（2024）苏 0685 民初 2553 号《民事判决书》，裁判结果如下： 

一、本诉被告江苏恒太照明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

内给付本诉原告安徽派锐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货款 1,730,238.53元及逾期付款利息

损失（计算至 2025 年 1 月 18 日为 8 万元；以应付未付款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

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 1.5 倍，自 2025 年 1 月 19 日

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 

二、本诉原告安徽派锐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向本诉被告江苏恒太照明股份有限

公司交付双方约定返工的货物，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履行，若有

不能交付的，按照列明的货物价格自被告江苏恒太照明股份有限公司应支付的货

款金额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基数中予以扣除； 

三、本诉被告江苏恒太照明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

内给付本诉原告安徽派锐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保全保险费损失 2,045 元； 

四、反诉被告安徽派锐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

内给付反诉原告江苏恒太照明股份有限公司违约金及律师费损失 10 万元； 

五、驳回本诉原告安徽派锐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六、驳回反诉原告江苏恒太照明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义务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诉案件受理费 20,134 元，保全费 5,000 元，合计 25,134 元，由本诉被告

江苏恒太照明股份有限公司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 2,150 元，由反诉原告江苏恒

太照明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1,290 元，由反诉被告安徽派锐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负担

850 元。鉴定费 70,000 元，由江苏恒太照明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针对本案诉讼结果，公司拟采取的措施如下： 



公司将在法定上诉期限内提起上诉，积极维护公司合法权益。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经营及财务方面的影响 

（一）本次诉讼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各项业务活动正常开展，本次诉讼不会对公司经营

产生重大影响。 

 

（二）本次诉讼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2024 年 3 月 12 日公司披露的《江苏恒太照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涉诉情

况的公告》（2024-005），因富安电子（南通）有限公司申请诉讼保全措施，南通

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裁定冻结账户金额 1,703,816.53 元，占 2023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0.30%，截止目前为止上述资金仍处于冻结中，公司委托律师

积极上诉，争取尽快解除上述资产的查封及冻结。公司财务情况正常，本次诉讼

及资金冻结不会对公司财务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公司将根据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

策，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目录 

《江苏省海安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4）苏 0685 民初 2553 号） 

 

 

江苏恒太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1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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